
■有话直说

随着中国足球改革的深入， 抓青训、 抓基础成
为圈内人士的共识， 也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由于本土青少年教练的缺乏， 包括社会青训、 学校
足球甚至俱乐部青训， 都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不少
“洋教练”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这个过程中， 不
少地方出现了 “假洋教练” 等问题。 如何规范引进
国外优秀青训人才， 更好地促进中国足球青训发
展， 成为当下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6月13
日 新华社） □陶小莫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假洋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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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依然任重道远

■世象漫说

无底薪劳动者权益不能肆意被侵害

“无声餐厅”背后
需要有形关爱

■劳动时评

仅有奖励办法还不够

木须虫： 11日， 滴滴出行公
示 《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向公众征
求意见与建议。 办法规定， 乘客
遗失物品后无法自行领取， 应与
司机协商送还方式、 时间以及送
还 物 品 的 合 理 费 用 。 由 于 网
络 车 失物现象多发频发 ， 如果
办法在经过实践不断完善， 显现
出应有的成效， 也会影响到失物
返还通行规则的形成， 并不断增
强规则的社会认同， 具有一定的
示范作用。

网约车失物管理办法
具有示范作用

天歌： 据媒体报道， 四川成
都天府二街有家外卖餐厅格外不
会被注意到， 哪怕最忙的送餐高
峰期， 也很少听到店员们说话的
声音。 在这里工作的25名员工，
18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疾， 其中
有11名聋哑人。 “无声餐厅”表
达了对社会残障人士群体的有形
关爱， 给予了他们自食其力机会
的同时也帮他们找回了自信和自
尊，这一点尤其重要。希望这件事
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反思与关注。

对于无底薪用工模式劳动
用工监管不能疲软。 让员工无
底薪奔跑虽然可行， 但是员工
的合法权益却不能“裸奔”。 从
劳动用工监管来看， 有必要加
强对某些无底薪情况高发的行
业的排查。

要做垃圾分类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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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1日获悉， 西安市人社
局、 市教育局、 市中院等9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 就进一步规范招
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提出要求， 坚
决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
歧视。 （6月12日 《西安日报》）

应该说， 近年来， 随着社会
上对反就业性别歧视呼声的 “一
浪高过一浪”， 如今明目张胆的
直接就业歧视行为确实少了。 但
也不得不说， 一些暗藏的、 间接
的甚至花样百出的就业歧视行为
却如同 “打不死的小强”， 屡屡
被媒体揪出来 “曝光”： 比如学
历、 性别、 颜值、 专业、 学校，

等等。 这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就业
公平， 让女性求职者 “很受伤”。

要真正解决女性就业者在职
场上的尴尬、 消除歧视， 首先，
立法机关要对我国现行有效的劳
动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 制定出
针对性强 、 具有可操作性的条
款， 当有了完善的法律规定， 企
业招聘过程中的各种歧视现象才
会有所收敛。 其次， 政府职能部
门也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
与干预， 建立健全就业性别歧视
救济机制， 发现歧视现象及时干
预， 并对涉嫌就业歧视的用人单
位进行公开严肃处理 ， 以儆效

尤。 再其次， 女性在遭遇就业歧
视时， 也要勇敢地站出来， 拿起
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
利。 当然， 在就业歧视诉讼案件
上， 有必要引进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 以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 破
解劳动者维权难， 提高劳动者走
法律途径维权的积极性。

最后， 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时
代大背景下， 由于结婚和生育等
因素所造成的招聘性别歧视，其
负面效应也不能只让个人和企业
承担， 它更需要国家层面上出台
相应的优惠政策， 来减轻用人单
位的压力和负担。 □祝建波

□杨玉龙

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每天都
会扔出许多垃圾， 垃圾分类成为
关系每一个人的话题。 但公众对
垃圾分类究竟了解多少？ 又有多
少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活垃圾
进行分类后再丢弃呢？ 记者对此
采访了不同地区的十余人。 对于为
何要进行垃圾分类， 多数受访者都
能给出明确答案——保护环境 、
有效利用资源。 但对于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 却很少有受访者能说
明白。 （6月12日 《法制日报》）

之所以把垃圾分类， 这并非
是自找麻烦。从分来的情况看，可
回收垃圾主要指玻璃、 金属、塑
料、纸张、可乐罐等；餐厨垃圾指
菜叶、 果皮等； 有害垃圾指废电

池、电子产品、废油漆桶、过期药
品、废旧灯管、杀虫剂等；不可回
收垃圾指纺织品、 灰土、 污染纸
张、大骨头、破旧陶瓷等。可见，同
样是垃圾，但其属性却不尽相同。

进一步说， 在垃圾分类精细
化的当下， 一旦我们依然停留在
过去那种把垃圾扔进垃圾箱完事
的状态， 具体说对于如何进行垃
圾分类还是不甚了然， 把各种属
性不同的垃圾混合在一起， 不仅
仅是观念滞后的问题， 还会留下
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和后患。

很显然， 这是不容小觑的 。
毋庸置疑， 垃圾分类不断被重视
的当下， 依然有垃圾分类的 “糊
涂人”， 这不同程度折射出知识

普及存在 “死角”。 但是， 我们
也不能拿一些工作做不到位说
事。 毕竟， 在一个信息相对透明
的社会， 有关垃圾分类的知识在
各种平台随处可见， 都快变成让
人审美疲劳的常识了， 可以说只
要做一个有心人， 就完全可能做
垃圾分类的 “明白人”。

对垃圾分类越来越细， 这是
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更关系到
精准处理垃圾， 实现变废为宝的
目的， 更好地改善我们共同的生
活环境质量。 无论是我们自己，
还是社会相关管理部门， 对此都
该有所触动和反思。

□贺成

曾几何时， “无底薪” 一词
对广大劳动者来讲， 是个遥远而
陌生的词汇。 但最近， 朋友圈又
流行起一碗 “毒鸡汤”： 天将降
“重金 ” 于斯人也 ， 必先使其
“996” 再使其 “无底薪” ……关
于 “996” 的讨论热度未消 ， 某
互联网企业取消旗下18万快递员

底薪新闻又将 “无底薪” 这个话
题推上风口浪尖。 （据 6月12日
《劳动报》）

正如媒体调查显示， 无底薪
行业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灵活就
业性明显， 劳动强度大， 入行门
槛低； 还伴随从业人员自我维权
意识的淡漠。 的确如此， 无底薪
看似是干活灵活且工资灵活， 但
事 实 上 远 非 如 此 。 不 容 忽 视
的 现 实是 ， 一旦劳动者因客观
原因完不成工作， 就有可能失去
最低工资保障， 更深一层来讲，
无底薪工作存在的法律风险也不
容小觑。

据劳动法实务专家介绍， 无
底薪工作存在着一定风险 。 一
是， 诚如前述， 无底薪带给劳动

者的首要风险就是保障缺乏； 二
是， 用人单位将经营风险转嫁到
劳动者身上； 三是， 无底薪遵循
的是多劳多得的原则， 在激励员
工的同时， 也会造成劳动者为了
获取更多工资报酬而过度工作。
同时， 加之劳动者法律维权意识
淡薄， 就极容易造成权益侵害。

规避无底薪就业风险 ， 其
一， 用人单位当增强法律意识。
根据 《劳动法》 我国实行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
时间内履行了正常劳动义务的前
提下， 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故此 ， 无底薪虽然每月资不固
定， 但当月工资或小时工资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时 ， 就违反了规

定。 用人单位理应依法保障劳动
者权益。

其二， 对于无底薪用工模式
劳动用工监管不能疲软。 让员工
无底薪奔跑虽然可行， 但是员工
的合法权益却不能 “裸奔”。 从
劳动用工监管来看， 有必要加强
对某些无底薪情况高发的行业的
排查， 对于违法违规用工行为既
要及时纠偏， 也应通过有效的法
律惩戒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另外， 加强劳动法规知识的
宣传， 提升劳动者维权意识与能
力也很必要。

其三， 充分发挥好各级工会
组织的作用。 比如， 上海市总工
会去年首次推出了 “灵活就业群
体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 类

似快递员等上海灵活就业群体的
工会会员， 都能获得专享基本保
障 。 这样的举措就值 得 借 鉴 。
同 时 ， 媒 体 的 建 议 也 值 得 尝
试 ， 即 针 对 无 底 薪 现 象 高 发
的行业建立相应行业工会， 让劳
动者权益能更好地通过协商沟通
得到解决。

同样， 对于劳动者本人也应
注意自身权益的保护。 比如， 劳
动者有权了解无底薪工作模式下
的工资计算标准、 劳动定额或绩
效规定等。 并且， 劳动者有权要
求单位支付工资时不得违反最低
工资保障制度。 同时， 更应提升
法律维权意识， 对无底薪导致的
侵权现象， 应直接拒绝且果断依
法维权。

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是劳
动者生命与健康的罪恶 “杀
手”。 因为人命关天， 采取什
么样的治理手段都不为过。 哈
尔滨市总工会会同市应急管理
局、 市卫生健康委共同制定的
《哈尔滨市职工报告生产事故
隐患和职业危害奖励办法》 日
前出台试行， 内容涵盖报告方
法、 评估认定、 奖励标准、 奖
金发放等。 为了方便职工掌握
和举报， 《办法》 还细化了事
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的类别， 参
考依据既有相关法律规定， 也
有多年来工会参与的生产事故
调查总结， 并且吸收了其他地
方工会的做法和经验。

哈尔滨此举， 旨在切实发
挥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与安全
生产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
利和作用， 调动职工群众查隐
患、 促整改积极性 ， 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 ， 遏制各类生
产事故的发生 ， 减少职业危
害，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于法
有据， 于理充分， 符合民意，
值得称赞。

不过 ， 安全生产这等大
事， 仅有奖励办法还不够， 后
续工作要跟上。 特别有两点要
注意：

一是要大张旗鼓地广为宣
传， 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个
《办法 》。 目的不是为那点奖
励， 而是让更多的职工明了自
己有举报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
的权利， 有利于群众性监督和
参与； 也让更多的用工单位知
道 “利害 ”， 产生震慑作用 ，
倒逼安全生产整改。

二是保护举报人。 在劳资
关系中， 职工处于弱势， 而举
报企业问题是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 对举报人的保护比给予
奖励更重要。 《办法》 要求严
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对故意
泄露职工报告信息并造 成 影
响的 ，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
法律责任 ” 。 这里的 “法律
责任 ” 不能笼而统之 ， 要清
晰明确 ； “造成影响 ” 若是
举 报 人遭到打击报复 ， 应该
明确为之维权； 而且同样要广
泛宣传出去， 让尽可能多的人
知道。

□一刀 （资深媒体人）


